


例

行

作

業

無
法
正
常
運
作
時
之
標
準
作
業
流
程

給予
收文號

收文
分文會辦

影印本
文第一
頁留存

機關文或府文
依分文送件紀
錄進行簽收、
分文

系統修復後

系
統
修
復
前
之
人
工
作
業

先行
紙本陳核

陳核

製成送件
單紙本，
以利陳核
與事後補
登

每日儲存單位「收文登記表」

每日留存「陳核送件簽收清
單」供參

依需求預先提號，並建立人工
紀錄表，以備不時之需。

發文

每日儲存「發
文登記表」

先行
紙本發文

存查歸檔 送會、退會

影印本文第
一頁留存

公文與「送會
簽收清單」/
「退會簽收清
單」送/退至
承辦人/原承
辦單位

機關總收發是否
通知資料遺失

科室收文以預
提文號方式補
登

創簽稿依公文
第一頁資料進
行補登

依陳核送件
簽收清單逐
筆補登

否 是

創簽稿公文
請注意自動
給號文號是
否無誤，否
則應以預提
文號方式補
登

補登系統修復
中所執行之人
工作業資料

補登系統遺
失之資料

已陳核之公
文是否核定

不需補登

補登陳
核資料

是

否

機關總收發
是否通知
資料遺失

補登系統修復
中所執行之人
工發文資料

依「送校發文
簽收清單」補
登系統遺失之
資料

是

否

列印「存查
歸檔送件清
單」送檔案
室歸檔

補登存查
不需補登

分文

影印本
文第一
頁留存

公文與
「簽收
清單/
送文簿
」送至
承辦人
簽收。

會辦

影印本
文第一
頁留存

公文與
「簽收
清單/送
文簿」
退至總
收發

退文

公文與
「簽收
清單/
送文簿
」送至
承辦人
簽收。





例

行

作

業

每日儲存「簽稿收文登記表」供查詢

系統是否修復

保留陳核送件簽收清單

是

否

無
法
正
常
運
作
時
之
標
準
作
業
流
程

已陳核未核定公文補簽收

保留回稿退文簽收清單

影印批示資料

公文先行陳核

退回核定的公文

補登批示資料

補登陳核資料

補登回退紀錄



例

行

作

業

每次人工交換、退稿時列印清單

電子儲存每日『發文登記表』供查
詢

每日保留『送校發文簽收清單』

系統是否修復

先行發送紙本公文

暫不退稿或得影
印文稿留待補登

檢視待發文資料是否為『送
校發文簽收清單』或『發文
登記表』中已發公文

是

否

依發文流程處理補登，並
依『發文登記表』修改發
文時間

是

文稿校對後，依
發文流程處理

否

無
法
正
常
運
作
時
之
標
準
作
業
流
程

確認是否
尚未發文



例

行

作

業

接受送來校發之公文

檢查「送校發文簽收清單」

系統是否修復

通知原承辦機關或
承辦人製作紙本文

是

否

是

請收發單位或承辦人
重送發文台

待處理文件與手中文
稿無電子發文資料無

法
正
常
運
作
時
之
標
準
作
業
流
程

代為決行公文

紙本文發文

送發文校對

於原稿及「送校發
文簽收清單」註明

原因

否

列印「電子發
文資料及傳遞
結果」清單

比對發文資
料是否遺失

電子發文

否

發文資料是否
已移至自建之
歷史資料夾

發文日期超過3天
以上(含假日) 

是

否

是

電子發文

否

請資訊局修改發文限
定日期

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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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
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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運
作
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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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
準
作
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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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子儲存每年『案名檔案對照表』

備份後，異地存放

電子儲存每日『文號檔號對照表』

平時建立人工立案編目進度表

人工編案作業

對照舊登記簿
編目資料

對照已編目上
架檔案並補登

參考人工立案
目次號進度

遇急需調案時

於發文歸檔清
單註記後送調

卷登記

是

存放於暫存區

系統是否修復

否

重新列印『歸
檔登記簿』

資料是否遺失 是

否

補登人工
編案檔案

補登人工
編案檔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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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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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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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
準
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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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

電子儲存每日『檢調紀錄表』

列印『逾期未歸檔案件稽催單』

重新列印
檢調紀錄

依調案紀錄
單內容補登

資料是否遺失

比對
原檢調紀錄

補登

是 否

查詢是否已編目

逕自庫房調卷
於發文歸檔清
單及調案紀錄
單註記後調卷

是

否 是

系統是否修復否

於調案紀
錄單登錄


